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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7 日， 第六届中德刑法

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 论

坛以“信息社会中的刑法” 为主题， 下设信

息保护与数据治理、 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

刑事司法大数据的运用、 元宇宙与刑法、 第

三方支付与财产犯、 网络犯罪的刑法治理等

六个研讨单元， 助力刑法前沿问题深入研究

和中德两国刑法学者的互学互鉴。

直面信息社会风险挑战的刑法学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贾宇在致辞中表示， 当前信息技

术已经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高地。 信息技术

的发展， 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方式。 如何推

动数字化与法治化深度融合， 为化解司法实

践难题提供智力支持， 是我们肩负的学术使

命与社会责任。 上海法院今年在全国率先提

出并部署推进“数字法院” 建设， 积极探索

新时代数字化改革。 本次研讨会聚焦“信息

社会中的刑法”， 这是一个极具时代性和重

大理论价值的课题。 我们应当直面风险挑

战， 形成数字时代刑事治理新格局； 坚持数

字改革赋能， 构建数字时代司法新模式； 汇

聚中外智识， 促进中德两国相关学术交流和

务实合作。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承教授表

示， 去年是中德两国建交 50 周年， 今年上

海交通大学德国中心正式揭牌， 本次研讨会

加强了中德间的学术交流， 深化了中德合

作。 学术研究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鲜明的时

代性， 但随着全球化发展， 各国已不再是彼

此分割的孤岛， 尤其在信息时代， 所面临的

问题具有普遍性。 希望无论是在人工智能主

体、 还是司法大数据的讨论中， 都不要忘记

刑法始终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 要始终坚持

人的尊严、 重视人的主体性。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彭诚信教

授则认为， 在信息时代， 刑法学面对着多种

问题。 本次论坛是中德刑法学者共同探讨这

些问题的契机。 近年来，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

法学院积极推进信息时代的法律与前沿科技

的交叉研究， 希望通过这次中德刑法学术论

坛， 大力推动凯原法学院的学术交流与学科

建设。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法学院埃里克·希尔

根多夫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中德刑法学术研

讨会举办的初衷， 就是希望建立一个两国学

者刑法学术交流的平台。 历经多年， 两国学术

交流愈发蓬勃。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全世界都

在面临相似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国际平台上讨

论信息社会中的刑法， 意义斐然。

北京大学法学院梁根林教授在致辞中简要

介绍了中德刑法学术研讨会的创立与发展。 他

指出， 中德两国刑法学者坐在一起， 共同举办

第六届中德刑法学术研讨会， 探讨刑法领域的

前沿问题， 相互借鉴有益经验， 切磋学术、 增

进友谊， 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大事。 本届研

讨会也必定会为中德人文和法律交流添上生动

一笔， 进一步加深刑法学领域的沟通， 携手发

展、 文明互鉴。

信息保护与数据治理中的刑法

在第一单元“信息保护与数据治理” 的研

讨中， 德国图宾根大学法学院教授贝恩德·海

因里希围绕“数据保护刑法———德国视角” 对

德国数据保护刑法进行了介绍。 清华大学法学

院教授劳东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的

构建与运用” 为主题探讨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保护的法益， 提出了“匿名性权益说”。 上

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于改之以“刑法数

据治理的模式转换” 为题介绍了刑法数据治理

的现行模式、 数据控制模式的内在缺陷， 以及

数据利用模式的转向与实现路径。

与谈环节。 德国内尔律师事务所数据保护

律师保罗·福格尔以“论数据保护的规范性定

位” 为题表达了对海因里希教授、 劳教授观点

的看法。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欧阳本祺以“数

据犯罪的法益属性与刑法治理” 为题谈了对于

改之教授报告的看法。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王

充以“数据的刑法保护” 为主题表达了对海因

里希教授报告的评论。 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

授王华伟以“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探索”

为题发表了对劳东燕教授报告的评论。

梁根林教授与海因里希教授就德国刑法中

规定窥探数据罪的未遂犯不可罚、 预备犯却可

罚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高艳东副教授以中国互

联网中的数种获罪行为为例与海因里希教授进

行了中德法律适用方面的交流， 希尔根多夫教

授与于改之教授探讨了中国是否存在数据所有

权以及如何存在的情况。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 上海交

通大学、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主办， 上海交通大

学凯原法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廉政与法治研究

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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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8 月 24 日，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调解研

究中心成立大会在沪举行。 与会专家表示， 期待中心

的设立， 能通过汇聚全球和全国调解专家的资源， 打

造调解理论、 实务交流互动的平台， 切实助力提升我

国调解制度工作的科学化建设水平。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叶青表示， 当前

上海正在全力打造“亚太仲裁中心” “上海国际法律

服务中心和“国际争议解决中心”， 这一系列举措是

为了进一步提升上海的城市软实力， 同时也是为了代

表中国更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参与增强我国涉外

法治话语权和全球经济治理能力， 而其中， 调解体系

化构建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上

海区域发展需求， 更好贯彻落实中央两办 《关于加强

新时代法制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华东政法

大学国际调解研究中心也因此应运而生。 他期待中心

的设立， 能通过汇聚全球和全国调解专家的资源， 打

造调解理论、 实务交流互动的平台， 切实助力提升我

国调解制度工作的科学化建设水平， 为扩大我国调解

制度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作出积极的贡献。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监察和司法委副主任委

员吴薇认为，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调解研究中心的成立

标志着用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已经从国内纠纷的化

解扩展到国际争议解决， 顺应了国际社会对商事纠纷

调解解决的需求。 期待研究中心加强对国际调解理论

实务领域相关问题的聚焦， 开展深入研究， 助力相关

实践部门取得可借鉴、 可复制、 可推广的创新成果。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杜涛表示， 在上海

市司法局的指导下， 由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与上

海市人民调解协会共建的华东政法大学国际调解研究

中心是国内高校首家国际调解研究中心， 将着力发挥

战略研究、 政策献言、 人才培养、 舆论引导等功能，

致力于整合产学研用各方的智力资源， 推动更多法治

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 为上海全力打造“亚太仲

裁中心” “上海国际法律服务中心” “国际争议解决

中心” 以及调解体系化构建， 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上

海区域发展做出贡献。

华东政法大学成立
国际调解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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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德刑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大举办

探讨信息社会刑法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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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快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

站在统筹民族复兴全局和百年变局的世

界历史高度， 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作出了深刻判断。 作为一名法学理论工

作者， 应当自觉担当起建构中国自主法

学知识体系的历史责任和时代重任。

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新时代全面

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 为建构中国自主

法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思想基础、 社会条

件和精神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

意志意识形态》 中曾提出“精神生产”

概念。 精神生产就是思想、 观念、 意识

的生产。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

就是以新概念、 新命题、 新范畴提炼中

国丰富的精神生活。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

为新时代我国法治建设伟大实践的思想

精华， 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

深化认识和创新表达， 充分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法治理论创新的伟大成就。

二是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要坚

持问题导向， 切实回答、 解决党和国家发

展中面临的重大法治理论和实践问题。 要

在实践中认识真理、 检验真理、 发展真

理。 只有聆听时代声音， 坚持面向实践，

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才能把

握住历史脉络， 找到发展规律， 推动建构

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 近年来， 我致

力于法社会学、 社会治理、 政法制度和法

学观念史的研究， 紧紧围绕价值治理、 技

术治理、 地方治理等问题展开， 同时特别

注重经典社会理论的创造性转化。

三是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要具

有国际视野， 不仅为当代， 更为未来； 不

仅为民族， 更为人类作出新的法治文明贡

献。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 要生产

出为实践所检验、 被世界所公认的命题、

原理、 推论， 发展出从中国解释世界、 从

中国走向世界、 从中国服务世界的法学思

想、 观点和方法， 为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

形态贡献中国力量。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

识体系， 要深刻洞察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体

系发展历程和中国历史进程， 深刻洞察信

息化、 数字化、 智能化对于民族复兴的重

大战略机遇和深远历史意义， 提出具有原

创性的观点和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哲学社会

科学要有所作为， 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研究导向。” 只有牢固树立为人民做

学问的立场， 解决好关乎人民群众生活的

“真问题” “新问题” “大问题”， 才能创

造出经得起实践、 人民、 历史检验的研究

成果。

作为一名法学理论工作者， 要在习近

平法治思想指导下， 坚持用人民的需求引

领自己的学术追求， 以学术精品奉献人

民， 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民主与法制时

报》， 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感言摘编（三）

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

交流。 2006 年， 从浙江大学博士研究

生毕业后， 我一直在南开大学法学院任

教， 主要从事行政法学、 政府规制、 医

药卫生法的教学、 研究与社会服务工

作。 这些年来， 我试着探讨将行政法总

论与分论、 行政法学原理与比较行政

法、 行政法学与政府规制理论相结合研

究， 先后出版了专著 《药品行政法专

论》、“药品监管法治丛书”三部曲， 也有

幸参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的修改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

法》 的起草工作，还翻译了《牛津规制手

册》等八部译著，与师友共同将政府监管

/规制理论引入国内行政法学研究。

回首自己求学治学走过的路， 尤其

要感谢母校浙江大学法学院的培养， 感

谢导师胡建淼教授的悉心指导， 感谢行政

法学界各位师友多年来的关心厚爱。 在治

学的道路上， 尤其要感谢中国法学会各位

领导、 各位朋友的关心支持， 感谢各位学

界同仁的相互砥砺、 互助友爱。 我的研究

成果 《药品行政法专论》 曾获“董必武青

年法学成果奖”， 围绕疫情防控作的一些

咨政建言， 有幸被有关部门采纳， 有幸在

中国法学会组织的涉外法治项目中增长见

识， 获得成长。 我有幸置身于中国法学会

行政法学研究会、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

究会、 中国卫生法学会等学术团体， 并在

其间不断成长。

自 2004 年在重庆参加中国法学会行

政法学研究会年会以来， 我尽量每年参加

年会， 还有幸于 2020 年在南开大学参与

承办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 共

同为推动青年行政法学人才成长贡献绵薄

之力。 中国法学会为繁荣法学研究、 扶掖

青年法律学人成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

深表感谢。

研习行政法学过程中， 我也感受到了

法学学科的整体性， 在与其他部门法师友

的交流中， 常激荡出诸多学术火花， 从中

体会到法学学科的魅力， 以及如何以问题

为中心， 调动不同部门法的知识， 对问题

给出相对更彻底的回应。 在此， 也对法学

界长期给予关心帮助的师友表示感谢。 相

对于各位获奖的学界同仁而言， 我在学识

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未来将继续努力， 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在行政法

学、 医药卫生法等领域争取贡献更深入、

更体系化的学术成果， 并为法学教育工作

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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